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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属各单位： 

《护理学院党支部书记例会制度》已经2021年7月8日护

理学院党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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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学院                       2021年7月8日印发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学

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务工作水平，规范基层党组织工

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

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相关内容和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例会的组织与领导 

会议由学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主持，每次会议由专职组

织员提前一天将会议时间、地点、要求等通知到每位成员。

例会实行考勤制度,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会议的，必须会前请

假并委托支部委员参加。 

党支部书记例会参加人员为：学院党委委员、各党支部

书记，根据例会内容可扩大到各党支部委员。 

二、例会包括内容 

党支部书记例会内容根据上级党委要求及学院工作实际

确定，主要包括： 

1.组织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及有关文

件、会议精神；传达学校党委的会议精神、部署和安排； 

2.研究部署学院党建工作，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和服

务等工作； 

3.各党支部定期向学院党委汇报支部学习、建设和工作

完成等情况，提出下阶段的工作设想和工作建议； 

4.各党支部定期进行工作交流，梳理工作经验、特色、

问题和困难，不断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5.围绕学院每个阶段的中心工作，及时部署党支部的工



作任务； 

6.其他需要在党支部书记例会上通报或明确的事项。 

三、例会的形式和时间 

根据支部工作实际情况，为保证例会实效，党支部书记

例会原则上每月一次（不包括寒暑假），具体例会时间可根

据会议内容决定。因工作需要时，可随时召开例会。 

四、其他说明 

1.与会人员要遵守例会纪律，按时参加例会，每年参加

例会不少于全年例会的3/4。 

2.例会安排的工作和做出的决议，各党支部要及时贯彻

执行。 

3.例会要讲求实效，注重质量，明确主题和内容。对每

次例会的内容，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在日常工作中具体抓

好检查督促和落实。 

4.学院党委定期对党支部书记例会安排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

查，检查结果纳入党支部书记和党支部考核内容。 


